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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防護課程組教官。 

提要 

一、雖然車輛除汙與偵檢的相關作業規範在我化學兵軍事準則中有訂定，但檢

視原能會定期更新的《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書》相關內容，發現既

有的程序有可檢討及精進之處。 

二、為找出目前疏散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作業執行上的問題，本文針對現有準

則內容及核安演習相關規範進行文獻探討，以作為後續程序訂定之基礎。 

三、本文以現行核子事故人員偵測及除汙相關文件為基礎，規劃出新的作業程

序包含「初偵」、「除汙」及「複偵」三區塊，並比較各規範不足之處，以

提出新的作業程序建議。 

四、本文所訂定偵測及除汙程序，係採文件分析法參考軍事準則及程序書內容

所架構而成，從中可看出各規範（文件）皆有值得參考之處，但也發現部

分區塊在描述及訂定上還有加強空間。 

關鍵詞：核子事故、輻射偵測、輻射除汙 

前言 

國軍化學兵部隊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依國防部及作戰區命令編成消除

支援部隊執行輻射汙染除汙作業，並配合輻射監測中心執行輻射偵測任務，1雖

然車輛除汙與偵檢的相關作業規範在我化學兵軍事準則中有訂定，但檢視原能

會定期更新的《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書》相關內容，發現準則既有的程

序有可檢討及更精進之處，故本文旨在檢視現行準則內容及核安演習所公布相

關規範（文件）中提出研析，作為後續作業之參據。因研究者過去已針對疏散

民眾的偵測及除汙程序進行過探討，2此次另選定疏散車輛的偵測及除汙程序為

                                                      
1 羅斯鴻、蕭英煜，〈化學兵執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回顧與展望〉《核生化防護半年刊》，第 96期，2013年 10

月。 

2 張天民，〈核子事故下消除支援隊對疏散民眾作業程序修訂之研究〉《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第 114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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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惟物品偵測及除汙不在本文研究之內，後續將另起專文進行討論。

基於上述緣由，爰提本文以為執行。 

現行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作業規範 

我化學兵部隊始終秉持「依程序、按步驟、遵要領」的原則戮力於各項任

務，總能深得各級長官與全國人民肯定，為找出目前疏散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

作業執行上的問題，本文針對現有準則內容及核安演習相關規範進行文獻探討，

以作為後續程序訂定之基礎。 

一、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3 

本手冊主要在說明各階段應變程序及作業要領，以提供陸軍相關單位平時

整備及災害發生時應變之依據，就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相關內容條列如後： 

(一)車輛輻射偵測 

1.偵檢兵使用長桿式輻射偵測器，偵測汙染車輛上輻射劑量，並針對劑量

值較高之處用粉筆做記號，以提醒消除兵實施重點消除。 

2.偵測儀器之偵測頭須距離目標物表面3~5公分，且與偵測目標保持90度

垂直，待偵測員讀取數值後，記錄人員實施紀錄，並將紀錄表（如表1）

交由駕駛攜帶，最後由複偵人員參考。4 

3.消除兵利用真空吸塵器對車廂內及車窗邊隙縫處實施除汙後，偵檢兵繼

續用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偵測車內空間，確定無汙染後貼上2吋寬膠帶

(依車輛門窗密合程度決定是否須要膠帶封黏輔助)。 

4.除汙後實施複偵，偵檢兵依據紀錄卡所示數據，凡超過背景值之部位，

均依實施複偵測，以確定車輛是否除汙完畢，置重點於駕駛（座）艙、

輪胎(含護蓋)、底盤等部位。 

  

                                                                                                                                                                                
年 10月。 

3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桃園市：國防部陸軍司令部，2019年 10月 31日）。 

4 從圖 1發現此紀錄表之設計並非為「一車一張」，因此如準則所述「交由駕駛攜帶，最後由複偵人員參考」並

不適宜；另紀錄表中所使用之偵測單位為「活度」而非「劑量」，如準則「使用長桿式輻射偵測器，偵測汙染

車輛上輻射劑量」之敘述並不適宜。後續準則編修時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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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車輛汙染偵測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車號 汙染位置 
去汙前汙染值 

(cpm) 

去汙後汙染值 

(cpm) 
備註 

     

     

     

     

     

儀器型號： 序號： 效率： 

背景值： 校正日期： 

偵測人員： 核覆： 

資料來源：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桃園市：國防

部陸軍司令部，2019 年 10 月 31 日），頁 5-53。 

(二)車輛除汙作業 

1.作業編組 

作業編組包含組長、引導兵、偵檢兵、登記兼消除兵、消毒器操作手、

噴灑手、洗刷手及抽水機操作手，作業職掌如表 2 所示。 

表 2 車輛除汙站作業編組表 

職稱 人數 職掌 

組長 1 負責指揮組員執行受汙染車輛除汙作業。 

引導兵 2 負責引導受汙染車輛進（出）車輛除汙站實施除汙作業。 

偵檢兵 2 負責對受汙染車輛實施初（複）偵測，瞭解受汙染狀況。 

登記兼消除兵 1 
負責將受汙染車輛駕駛姓名等資料登錄於管制簿冊內，並以

真空吸取器對車廂內及車縫處實施除汙。 

消毒器操作手 1 負責操作輕型消毒器或重型消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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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灑手 1 利用高壓水柱對受汙染車輛實施初洗。 

洗刷手 2 負責對受汙染車輛實施刷洗。 

抽水機操作手 1 負責操作抽水機將汙水抽至汙水回收桶。 

資料來源：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桃園市：國防

部陸軍司令部，2019 年 10 月 31 日），頁 5-64。 

2.作業要領 

(1)引導兵於入口指揮車輛進入除汙站。  

(2)偵檢兵對受汙染車輛實施初偵，置重點於車身兩側、底盤及輪胎（含

護蓋）。 

(3)登記兼消除兵負責將受汙染車輛車號等資料登錄於車輛汙染偵測紀

錄表內，並另用真空吸取器對車廂內及車縫處實施除汙。 

(4)消毒器操作手負責操作輕型消毒器或重型消毒車，並隨時注意作業用

水是否足夠。 

(5)偵檢兵對汙染車輛實施複偵，若高於輻射背景值則返回入口重複實施

除汙作業。 

(6)出口引導兵指揮車輛離開除汙站。 

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5 

此作業程序書旨在明定北部（核一廠、核二廠）核子事故狀況下，疏散車

輛之輻射偵測除汙作業之規範依據，防止汙染擴大。就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相

關內容條列如後： 

(一)車輛須開至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臨時車輛偵測管制站實施車輛偵測(如

表 3)。 

  

                                                      
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設備及車輛輻射偵測除汙作業程序書》（臺北市：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2018年 0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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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設備車輛汙染偵測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車號 汙染位置 
去汙前汙染值 

(cpm) 

去汙後汙染值 

(cpm) 
備註 

     

     

     

     

     

     

     

     

偵測人員：  覆核：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設備及

車輛輻射偵測除汙作業程序書》（臺北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2018 年 07 月 16 日）。 

(二)首先須偵測車輛內部，尤其是人員乘座位置附近須詳細偵測是否受到汙

染。 

(三)再偵測車輛外部，尤其是車輪及輪護蓋須詳細偵測是否受到汙染。 

(四)當偵測到車輛受汙染，先用去汙劑擦拭，再用乾淨不織布擦拭至無汙染。 

(五)如用去汙劑擦拭多次無法去汙乾淨，車輛內部可拆卸部分(如座椅、把手等)

應拆下交由核能電廠處理，車內不可拆卸部分及車輛外部則須用噴槍水柱

噴洗至無汙染。 

(六)所有去汙用之廢棄物或去汙用水，均須回收送至核能電廠處理。 

(七)若受檢車輛偵測無汙染時，須貼上無輻射汙染標籤始可放行。 

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6 

                                                      
6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車輛輻射偵測與除汙作業程序書》（高雄市：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2021年 0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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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書旨在明定南部（核三廠）核子事故狀況下，輻射偵測中心（簡

稱偵測中心）執行核子事故南部輻射監測中心（簡稱監測中心）任務時，環境

偵測、取樣及疏散車輛之輻射偵測與除汙作業，以防止輻射汙染擴大，確保民

眾健康安全。就車輛輻射偵測及除汙相關內容條列如後： 

(一)民眾駕車離開管制區域時，監測中心依核三廠事故狀況及即時環境監測結

果，判定是否須進行車輛偵檢作業，偵測紀錄表如表 4。 

表 4 車輛汙染偵測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車號 汙染位置 
去汙前汙染值 

(cpm) 

去汙後汙染值 

(cpm) 
備註 

     

     

     

     

     

     

     

     

儀器型號：  序號：  效率：  

背景值： 校正日期： 

偵測人員： 覆核：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車輛輻

射偵測與除汙作業程序書》（高雄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2021 年 02 月 3 日）。 

(二)車輛偵測首先須偵測車輛內部，尤其是駕駛座附近須詳細偵測是否受到汙

染；再偵測車輛外部，尤其是車輪及輪護蓋須詳細偵測是否受到汙染。 

(三)執行車輛內部偵測時，首先偵測座椅之椅背、椅墊及扶手，之後偵測地板

及窗戶邊緣等處是否受到汙染。若偵測輻射劑量率高於背景值時，須以偵

檢器進行細部偵檢，確認汙染範圍後，以一般膠帶沾黏表面輻射塵，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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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膠帶黏附者，或汙染範圍面積較大時，以吸塵器吸除表面輻射塵。 

(四)當偵測到車輛受到汙染，先用去汙劑擦拭，再用乾淨不織布擦拭至無汙

染。 

(五)如用去汙劑擦拭多次無法去汙乾淨，須用噴槍水柱噴洗至無汙染。 

(六)所有去汙用之廢棄物或去汙用水，須有回收規劃，除汙後之廢水由支援中

心負責儲存，排放前須經監測中心分析，確認在法規限值內方可依一般廢

水排放，若超過管制標準，則由監測中心協調送回核能電廠處理。 

(七)無輻射汙染或已清除輻射汙染物之車輛，張貼「車輛無輻射汙染」（如圖 1）

證明貼紙於車輛前檔玻璃處，以利識別。 

圖 1 車輛無輻射汙染證明貼紙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車輛輻

射偵測與除汙作業程序書》（高雄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2021 年 02 月 3 日），頁 7。 

四、歷年核安演習評核指導與缺失 

原能會聘請國內災害防救相關專家學者、相關部會實務經驗人員擔任評核

委員，區分 6 項專業領域，並邀請民間團體代表擔任觀察員，共同檢視各年度

核安演習各項應變作為能符合實務需求。被觀察對象包含演練規劃單位、核電

廠及輻傷醫院、地方政府、輻射監測中心、新聞發布作業市與國軍支援中心等 6

類，最終將觀察結果及建議彙整成總結報告，於每年年底前公布於原能會網頁。

表 5 研究整理自 105-111 年度總結報告中與本文主題相關評核指導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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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歷年核安演習國軍支援中心車輛偵測與除汙評核指導與缺失 

項次 年度 評核或觀察意見 評核回覆說明 

1 
105 

7
 

建議車輛輻射偵測，應將偵測高度提高

至大型車輛頂端，並可考慮大型輻射偵

測門。 

程序書註明支援中心協助實施除汙

作業，作業初、複偵檢及是否須除

汙判定，應由輻射監測中心執行，

故爾後演習輻射監測中心應考量增

設車輛門框型輻射偵測器，以彌補

初、複偵檢作業之不足。 

2 

106 
8 9

 

基隆市政府演練（基隆市立棒球場）：

在遊覽車汙染偵檢作業，這次做得較以

往確實，不但量車身，也量車頂與車底

。但量車頂時，偵測員須爬上爬下移動

梯，有作業跌倒的風險，建議能使用車

用門框偵測器測量遊覽車是否被汙染。 

將轉知國軍支援中心負責。 

3 

大型車輛（遊覽車）除汙前/後之偵測現

行均以人力為之，時效上及工安考量上

有必要購置「門框式偵測裝置」。 

將轉知國軍支援中心。 

4 

108 
10

 

車輛偵檢使用長桿型偵檢器，應使用於

大面積汙染偵測；長桿型偵檢器用於偵

測貝它和加馬射線汙染。 

目前刻正向國外廠商採購門框型輻

射偵檢器，後續可運用於車輛輻射

偵測作業。 

5 

消除站的設立位置與相關交通管控：確

保受汙染的車輛與人員能透過適當的

作業方式標示出來，以送消除站除汙。 

車輛部分則由原能會提供辨識貼紙

張貼於受汙染位置。 

6 
109 

11
 

車輛除汙似欠完善，汙水發現仍未完全

蒐集。軍方核生化部隊於汙染廢棄水保

車輛除汙站產生之汙水，均統一回

收至汙水集中桶，並由輻射監測中

                                                      
7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5年核安第 22號演習總結報告〉，2016年 11月。 

8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6年核安第 23號演習總結報告〉，2017年 11月。 

9 本項是評核委員觀察「地方政府」演練場次過程中側寫的紀錄，而非觀察「國軍支援中心」演練場次，且最

終意見回覆時僅由「地方政府」直接回覆。 

1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8年核安第 25號演習總結報告〉，2019年 11月。 

11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9年核安第 26號演習總結報告〉，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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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偵測應有正確安全抽取方式與流程

。汙染區撤退分流清洗除汙後，應有車

輛靜置集結偵測規劃位置設計。 

心後端處理。車輛除汙作業，均依

初偵、沖洗、靜置及複偵之程序，

確認無汙染後始可離開防護站。 

7 
110 

12 
車輛偵檢時也應使用長桿偵測器。 

車輛進入除汙站前，本軍使用門框

型偵測器實施初步偵檢，有遭受汙

染疑慮車輛引導進入車輛除汙站實

施除汙作業，完成除汙車輛於複偵

區實施複偵以確保作業完成，本次

演習於複偵區未使用長柄式輻射偵

檢器針對底盤及車底等處實施偵檢

，後續演習將納入演練使用。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現況檢討與建議 

原《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作業程序如圖 2 所示，本文以現行核子

事故車輛偵測及除汙相關規範（文件）為基礎，針對作業程序包含「初偵」、「除

汙」及「複偵」三區塊，相互比較各規範中不足之處，據以提出新的作業程序

建議，作業程序繪製如圖 3 所示。 

在除汙階段的汙水收集車是由台電公司派員負責，其餘作業人員由支援中

心消除支援隊組成，分別為組長、偵檢兵（初偵）、登記兵、除汙兵、操作兵、

偵檢兵（複偵）及引導兵等 11 員，作業編組如表 6 所示。 

  

                                                      
12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10年核安第 27號演習總結報告〉，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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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

車輛偵測及除汙作業程序 
圖 3 本文車輛偵測及除汙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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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人員作業編組（單一防護站） 

代號 職稱 攜帶裝備（文件） 職掌 

A 組長 
個人劑量警報器 

對講機 

 全程指揮偵測及除汙作業。 

 配戴個人劑量警報器掌握該區域輻射劑量

變化。 

B 偵檢兵 
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A 字梯 

 對車輛外觀及車內實施初偵，以瞭解受汙

染狀況及位置。 

C 偵檢兵 長桿型輻射偵測器 
 對車頂、車底實施初偵，偵測到疑似汙染

時，須協請偵檢兵 B 進行確認。 

D 登記兵 
作業表單 

對講機 

 將車輛資料及偵測結果登記於記錄表內。 

 透過對講機將初偵時疑似汙染位置告知引

導兵 I；接收引導兵 I 的回報情形。 

 收整記錄表，以利後續提供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追蹤。 

E 除汙兵 
手提式真空吸塵器 

無輻射汙染標籤 

 針對車內汙染實施物理移除。 

 經過初偵程序判定無汙染，貼上無輻射汙

染標籤後引導車輛前往疏散。 

 若經初偵判定外觀汙染，引導車輛前往除汙。 

F 操作兵 — 
 操作「MD-105 重型消毒車」搭配模組化

車輛除汙站實施除汙。 

G 偵檢兵 
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A 字梯 

 依初偵結果對車輛外觀實施複偵，以瞭解

受除汙處理狀況。 

H 偵檢兵 長桿型輻射偵測器 

 依據初偵結果，對車頂、車底實施複偵，

以瞭解受除汙處理狀況，偵測到疑似汙染

時須協請偵檢兵 G 再進行確認。 

I 引導兵 

無輻射汙染標籤 

對講機 

乾布 

 經過複偵程序判定無汙染，使用乾布擦乾

擋風玻璃，貼上無輻射汙染標籤後引導車

輛前往疏散。 



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第116期 
 

第 66頁 

 若經過複偵程序判定仍有汙染，引導車輛

前往除汙。 

 掌握複偵狀況並隨時向組長及登記兵D彙

報。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製表。 

除表 2 所列攜帶裝備（文件）外，尚應準備地圖、備用防護衣物、緊急應

變計畫、作業程序書、通訊聯絡簿冊、個人劑量佩章、作業行動準據小卡、照

明設備等物資。13 

一、初偵階段 

針對現行準則內容及核安演習相關規範（文件），節錄原文彙整如表 7所示。 

表 7 初偵階段相關規範作業內容整理表 

規範 

來源 
儀器 警報值 偵測要領 偵測位置 作業表單 

A 
長桿型輻射偵測

器 
背景值 

偵測儀器之偵測

頭須距離目標物

表面 3~5 公分，

且與偵測目標保

持 90 度垂直 

置重點於車身

兩側、底盤及輪

胎（含護蓋）。 

車輛汙染偵

測紀錄表 

B × × × 

偵 測 車 輛 內

部，尤其是人員

乘 座 位 置 附

近。偵測車輛外

部，尤其是車輪

及輪護蓋。 

設備車輛汙

染偵測紀錄

表 

C × 背景值 × 

偵 測 車 輛 內

部，尤其是人員

乘 座 位 置 附

車輛汙染偵

測紀錄表 

                                                      
13李佳玲，〈人員消除作業程序之研析─以核子事故為例〉《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第 102期，201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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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偵測車輛外

部，尤其是車輪

及輪護蓋。 

D 

大型輻射偵測門

（105 年）；車用

門框偵檢器（106

年）；大面積汙染

偵測（108 年）；

長桿偵測器（110

年） 

× × 

應將偵檢高度

提高至大型車

輛頂端（ 105

年）；不但量車

身，也量車頂與

車 底 （ 106

年）。 

× 

備註 

為使表格易於閱覽，規範來源以代號取代原文件全名，其中 A 為《陸軍化

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B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

序書》、C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D 為《歷

年核安演習評核指導與缺失》；×代表無提及相關內容。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初偵階段旨在瞭解車輛受汙染情況及位置，在此針對「儀器」、「警報值」、

「偵測要領」、「偵測位置」進行分析，以利提出後續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一)儀器選用時機 

在核子事故發生時會有數以萬計車輛實施疏散，初偵階段首要目標即為快

速分辨出有無受汙染。故應先以移動式車輛門框偵測器14（如圖 4）進行車輛

外觀快篩，疑似有汙染才進一步以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15（如圖 5）（考量作業

表單中要求偵測單位為「活度」而非「劑量」）偵測，故長桿型輻射偵測器16（如

圖 6）並不能作為主要偵測儀器，僅適用於不易偵測到的位置（如車頂或車底）

作為輔助偵測，但偵測到疑似汙染時仍須再以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進行確認。 

                                                      
14陸軍化學兵偵消部隊偵檢班目前僅具備 RS-201乙款車輛門框偵測器，其偵測單位為 cpm 之活度單位，但礙

於偵檢頭架設於車體兩側，所以車頂與車底將無法被偵測到。 

15陸軍化學兵偵消部隊偵檢班目前具備 CoMo 170、LB 123、LB 124及 AB 100等 4款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其偵測單位為 Bq、cps、cpm、Bq/cm2等活度單位。 

16陸軍化學兵偵消部隊偵檢班目前具備 FH40TG及 MP-6等 2款長桿型輻射偵測器，其偵測單位為μSv/h之劑

量率單位，作業時最遠可將偵檢頭延伸至 4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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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車輛門框偵測器 圖5 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圖 6 長桿型輻射偵測器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二)警報值的設定 

文件分析結果顯示現行規範中《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及《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明訂以「背景值」為警報限值，因

此在尚未修訂警報限值的前提下執行車輛偵測時，理應以「背景值」為警報限

值。但常理推論在核子事故狀況下對疏散車輛之偵測結果高機率會大於「背景

值」，若仍以此作為疑似汙染的警報值不僅將導致容易發生誤判，亦會大幅提

升偵測與除汙人員的作業負荷；經研究者另行查閱其他文件資料，於

《RMC-R-05 防護站及收容所民眾攜入物品輻射偵測作業程序書》17一文中找

到較為合適之規範：「附著性放射性汙染表面計測結果，其計數率(cpm)不超過

儀器平均背景值加上 3 倍的標準差始可放行」。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在常態

分佈的狀態下，M± 3𝝈占整體機率的 99.7%（如圖 7），故超過或低於此區間

範圍都可視為極端值，18本文認為後續是否可採納警報值設定為「背景值+3

倍標準差」值得研議。 

  

                                                      
17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防護站及收容所民眾携入物品輻射偵測作業程

序書》（高雄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2019年 06月 19日）。 

18 維基百科，《68-95-99.7法則》，〈https://zh.m.wikipedia.org/zh-tw/68%E2%80%93 95% E2% 

9399.7%E6%B3%95%E5%89%87〉（檢索日期：2022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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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常態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三)偵測要領規範 

當輻射接觸到偵檢頭(Detector)時會在其有效體積內產生一定量電荷，藉

由收集這些電荷以形成基本電訊，進而在顯示幕上轉換為可判讀的文字或圖形，

但隨著偵測器的款式不同電荷收集的完成時間變化也很大。19相關研究指出，

就車行速度對車輛門框偵測器的靈敏度而言，車行速度越慢輻射計數率越高，

故建議最高車行速度為 20 公里/小時通過，而最佳偵測條件為車行速率 8 公里

/小時；20 21同理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偵測時移動速度不宜大於 15 公分/秒，

並且考量到粒子輻射在空氣中的射程(Range)較短，故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之

偵檢頭距離待測車輛表面以 0.5~5 公分較合適，並以「Z 字型」的方式分區塊

進行全面偵測較為周延，但相對也極為耗時。22 

                                                      
19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輻射度量〉《游離輻射防護薈萃》， 2003年 2月。 

20林明仁，〈美國大港倡議計畫輻射偵檢訓練之介紹〉《台電核能月刊》，第 321卷，2009年 9月。 

21車輛門框偵測器，可分為「固定式」與「移動式」兩類。「固定式車輛門框偵測器」多架設於常駐定點，如港

口、焚化廠、垃圾場等，會駛入此類常駐定點車型的寬度與高度差異並不大，如貨櫃車或垃圾車；但「移動

式車輛門框偵測器」會因應突發需要而臨時架設，如核子事故發生時架設於防護站，雖稱之為「移動式」，但

礙於重量多重達數十公斤，意即無法頻繁搬動兩偵檢頭之間距，且駛入該場域之車型大、小均有，在配合大

型車可以順利通過進行檢測的前提下，此間距對小型車而言就產生很大間隙，但考慮輻射之一重要特性「偵

測到的輻射能量強度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對小型車的偵測就可能產生盲點。 

22經研究者教學實作數據顯示，若針對乙部小客車實施車輛偵測，偵檢班熟手使用長桿型輻射偵測器 1台（偵

測車底）頇耗時 2.5分鐘，使用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1台（外觀及車內正、副駕駛座、乘客座）頇耗時 25分

鐘；若針對乙部大客車實施車輛偵測，偵檢班熟手使用長桿型輻射偵測器 1台（包含移動梯子並偵測車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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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偵測位置 

考慮核子事故發生後之落塵為附著性汙染，不僅可能分布於車體外觀，亦

可能因人員上、下車或開啟循環空調等因素而進入車內，查閱現行規範與歷年

評核指導，均一致建議將是類區域納入偵測範圍，但現行車輛門框偵測器設計

之限制，僅能針對車體兩側進行輻射偵測，意即車頂、車底、輪胎內側與車內

等處皆為門框偵測器之死角，尚須要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進行輔助，如圖 8。 

圖 8 車輛輻射偵測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五)作業表單使用 

《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

業程序書》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3 份規範（文

件）所用作業表單差異性並不大，並不影響偵測作業的運行，故本文針對此部

分無建議與討論。 

(六)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車底）進行輔助偵測頇耗時 16分鐘，使用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 1台（外觀及車內駕駛座、乘客座）頇耗時

5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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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與討論，本文針對此階段的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如後： 

1.疏散車輛經交通管制隊引導進入防護站，通過車輛門框偵測器以偵測外

觀是否遭受放射性汙染，警報值設定為「背景值+3倍標準差」。 

2.偵檢兵以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與長桿型輻射偵測器進行車外初偵，並將

車外汙染確切位置告知登記兵。 

3.偵檢兵手持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進行車內偵測，警報值設定為「背景值

+3倍標準差」，並將車內汙染確切位置告知登記兵，以利除汙兵以手提

式真空吸塵器進行車內除汙。 

4.登記兵將汙染位置及汙染值紀錄於作業表單（同前文表3、表4），同時

將車內汙染確切位置告知除汙兵，任務結束後將所有偵測表單交予輻射

監測中心。 

二、除汙階段 

針對現行準則內容及核安演習公布相關規範（文件），節錄原文彙整如表 8。 

表 8 除汙階段相關規範作業內容整理表 

規範來源 除汙位置 除汙方式 汙水處置 

A 
車廂內及車窗邊

縫隙 

車內使用真空吸塵器 

車外利用高壓水柱 

利用抽水機將汙水抽

至回收桶 

B 
車輛內部 

車輛外部 

用去汙劑及不織布擦拭 

用噴槍水柱噴洗 

除汙用之汙水均須送

回核能電廠處理 

C × 
以膠帶沾黏或吸塵器吸

除；用噴槍水柱噴洗 

汙水由支援中心儲

存，經監測中心分析

符合法規限值時排

放，超過限值時由監

測中心協調送回核電

廠 

D × × 

汙水保存、偵測應有

安全的抽取方式與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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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為使表格易於閱覽，規範來源以代號取代原文件全名，其中 A 為

《陸軍化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B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

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C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

中心作業程序書》、D 為《歷年核安演習評核指導與缺失》；×代表

無提及相關內容。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除汙階段旨在對受汙染車輛進行放射性汙染移除，在此針對「除汙位置」、

「除汙方式」、「汙水處置」進行分析並提出本階段的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一)除汙位置 

如前文所述，在發生核子事故時隨煙羽23(Plume)飄散的放射性落塵會沾附

於各種物體表面，不僅可能分布於車體外觀，亦可能因人員上、下車或開啟循

環空調等因素而進入車內，若人員接觸就會產生粒子輻射24的體外曝露

(External Exposure)，25進而可能透過吸入、食入與傷口接觸等方式造成人員

體內曝露(Internal Exposure)，26故除汙重點就應聚焦於人員易接觸到或可能

長時間居占之區域（如圖 9）。就車體外觀而言，手把、車門、後置物箱門及

窗戶等處是較常接觸的地方，輪胎、鋼圈與外在板金等處是人員可以輕易靠近

的居占位置；從車體內部而言，手把、方向盤、排檔桿、手剎車、儀表板、置

物櫃、空調出口等處是較常接觸的地方，窗戶、坐墊與靠墊等處是人員可以輕

易靠近的位置。 

  

                                                      
23 係指核能電廠發生爆炸時直接連續排放出來的呈羽毛狀之煙氣形成，其擴散作用與溫度有關，會影響放射性

落塵擴散情形。 

24 粒子輻射是藉由不穩定的原子核，或其他核反應所釋放出的產物。在本文係指 I131、Cs137、Cs134、Sr90、

Sr89等放射性核種衰變。 

25 指游離輻射由體外照射於身體之曝露。 

26 指由侵入體內之放射性物質所產生之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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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車輛除汙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二)除汙方式 

目前已有多種技術被廣泛應用於輻射汙染除汙，如擦拭、超音波清洗、高

壓水槍噴洗、電解除汙及化學除汙劑等方式。27從表 8 整理結果，可知現行規

範中核子事故下對車輛除汙方式包含化學類的藥劑處理、物理類的吸除、擦拭

或高壓水柱沖洗等方式；但考量擦拭、沾黏等方法於實際作業中費力耗時，且

會徒增過多放射性廢棄物待處理。故於實際核子事故狀況下並非除汙方式之首

選；因車體外在表面積較大，也為單一車輛中汙染比例最高之區域，為使除汙

作業效率最大化，透過高壓水注進行外在除汙是最佳選擇，且現行消除支援隊

為提升車輛除汙效能，自行研發模組化車輛除汙站（如圖 10）運用於除汙作

業，透過上、下、左、右多面向的高壓水柱同時噴灑，可將車輛外觀（包含底

盤）全面性進行除汙。 

車內為人員搭乘空間，若採取水柱沖洗方式進行車內除汙，會因汙水無法

排放導致淤積車內，不利於人員乘坐與後續疏散。化訓中心 105 年小型軍品

研發結案報告指出，旋風式吸塵器針對放射性粉塵實際的集塵效能可達近

90%，經測試後符合預期的減容效果，且作業時間僅為沾黏法的 1/6，於執行

核子事故應變作業期間可大量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並降低後續處理成本，

28綜合以上分析，進行車內除汙時當選用真空吸塵器（如圖 10）最為適當。 

  

                                                      
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放射性汙染除汙方式〉《游離輻射防護薈萃》， 2003年 2月。 

28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化生放核訓練中心，《手推式真空輻射汙染除汙器研發總結報告》（桃園市：陸軍司令部化

生放核訓練中心，2016年 12月 30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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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車輛除汙用裝備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三)汙水處置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運送、儲存及最

終處理，應委託國內、外具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能力的業者來處理，29故

除汙產生的廢水須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書》中<物品輻射偵測作業

程序>相關規範實施處理（如圖 11），30 31並與台電公司協調如何回收處置，

後續將於其他專文中單獨進行討論，此處不多做贅述。 

圖 11 台灣電力公司汙水收集車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四)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綜合以上分析與討論，針對此階段的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如後： 

1.除汙兵依據初偵結果針對車內汙染區域，持手提式真空吸塵器進行吸除，

                                                      
2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新北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年 12月 25日）。 

3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物品輻射偵測作業程序書》（新北市：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2018年 07月 16日）。 

3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防護站及收容所民眾携入物品輻射偵測作業程

序書》（高雄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2019年 0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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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汙位置應聚焦於手把、方向盤、排檔桿、手剎車、儀表板、置物櫃、

空調出口、窗戶、坐墊與靠墊。 

2.操作兵操作MD-105重型消毒車搭配模組化車輛除汙站，針對車體外觀

進行高壓水柱沖洗，除汙位置應聚焦於手把、車門、後置物箱門、窗戶

輪胎、鋼圈與外在板金。 

3.現行MD-105重型消毒車的出水量每分鐘可噴灑40L~200L，32故所用抽

水馬達之功率應高於200L/min，以應付汙水之產生，而現行水箱容量為

500L，33作業時也應密切注意汙水收集的速度，必須適時更換水箱。 

三、複偵階段 

針對現行準則內容及核安演習相關規範（文件），節錄原文彙整如表 9。 

表 9 複偵階段相關規範作業內容整理表 

規範 

來源 
儀器 警報值 偵測要領 偵測位置 

無汙染 

標示 

A 
長 桿 型 輻

射偵測器 
背景值 

偵測儀器之偵測

頭須距離目標物

表面 3~5 公分，

且與偵測目標保

持 90 度垂直 

置重點於駕駛（座）艙、

輪胎（含護蓋）、底盤等

部位 

× 

B × × × 

偵測車輛內部，尤其是

人員乘座位置附近。偵

測車輛外部，尤其是車

輪及輪護蓋 

△ 

C × 背景值 × 

偵測車輛內部，尤其是

人員乘座位置附近。偵

測車輛外部，尤其是車

輪及輪護蓋 

車輛無

輻射汙

染證明

貼紙 

                                                      
32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MD-105重型消毒車操作手冊》（桃園市：國防部陸軍司令部，2017年 10月 19日）。 

33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MDS-106輕型消毒器操作手冊》（桃園市：國防部陸軍司令部，2019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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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 型 輻 射

偵 測 門

（105年）；

車 用 門 框

偵 檢 器

（106年）；

大 面 積 汙

染 偵 測

（108年）；

長 桿 偵 測

器（110年） 

× × 

應將偵檢高度提高至大

型車輛頂端（105 年）；

不但量車身，也量車頂

與車底（106 年） 

× 

備註 

為使表格易於閱覽，規範來源以代號取代原文件全名，其中 A 為《陸軍化

生放核災害救援手冊》、B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

序書》、C 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D 為《歷

年核安演習評核指導與缺失》；×代表無提及相關內容，△代表有提及相關內

容但無明確表單、文件或裝備。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由於相關規範中針對「偵測」作業並未明確區分「初偵」或「複偵」，故表

9 與前文表 7 資料僅「無汙染標示」欄位有差異，在此僅針對「無汙染標示」進

行分析並提出本階段的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一)無汙染標示 

車輛是否遭受放射性汙染無法直觀從外在進行判斷，唯有透過儀器偵測才

能知道其能量高低或種類，同理沒有受到汙染或已除汙完畢之車輛亦無法僅以

外在進行判斷，所以在車輛上能呈現「明顯地識別」就有其必要。現行作業規

範中僅《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與《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考慮到須進行示別，其中又以《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南部輻射監測中心作業程序書》有明確之圖示。 

(二)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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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階段的精進建議及修訂規劃如後： 

1.同前文所述，建議此階段仿照初偵時也採用車輛門框偵測器進行外在偵

測；偵檢兵依據初偵結果，以表面輻射汙染偵測器對車輛內側及使用長

桿型輻射偵測器對車頂、車底實施複偵實施複偵，以瞭解受除汙處理狀

況，其步驟與要領同前初偵。 

2.登記兵使用乾布擦乾擋風玻璃，貼上無輻射汙染標籤後引導車輛前往疏

散；若經過複偵程序判定仍有汙染，引導車輛前往除汙。 

3.原能會可統一以前文圖1作為疏散車輛標示用的「無汙染標示」，惟應

律定其尺寸大小，且平時應先製作大量之「無汙染標示」貼紙存放於消

除支援隊以利其作業。 

結語 

《左傳•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居安思危是一

種超前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面對任何事情都應作到未雨綢繆，遇到突發情

況時才不至於手忙腳亂。本文所訂定偵測及除汙程序，係採文件分析法參考軍

事準則及程序書內容所架構而成，從中可看出各規範（文件）皆有值得參考之

處，但也發現部分區塊在描述及訂定上還有加強與修訂空間，故本文針對「初

偵」、「除汙」及「複偵」三區塊，分別提出新的作業程序建議。後續將透過年

度核安演習預演的時機進行驗證，並將驗證結果作為準則編修與教案修訂之參

考，但是否依此實施仍須與主管機關進行專家會議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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